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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问题之 

核查意见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为具有从事法律业务资格的律师事务

所。本所接受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松股份”或“上市公司”或“申请

人”）的委托，担任青松股份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诺斯贝尔化妆品股份有

限公司全体 19 名股东合计持有的 90%股份，并向不超过 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项目（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专

项法律顾问。 

2019 年 2 月 28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

下简称“并购重组委”）2019 年第 6 次会议审核，本次交易获有条件通过。就并购重

组委的审核问题，本所特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本核查意见”）。 

本核查意见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核查意见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以下简称“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以及本所律师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就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之前

已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本核查意见不对境外法律发表法律意见。同时，

本核查意见亦不对会计、审计、资产评估、业务、投资决策等事宜发表意见。 

为出具本核查意见之目的，本所律师按照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因出具本核查意见

而由相关主体提供或披露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核查，并就有关事项向相关人员作了询

问并进行必要的讨论。 

针对前述本所律师从青松股份等相关主体获取的有关文件及其复印件，青松股份等

相关主体向本所律师作出如下保证：其已提供出具本核查意见所必须的、真实、完整的

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件或口头证言，不存在任何遗漏或隐瞒；其所提供的所

有文件及所述事实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其所提供的文件及文件上的签名和印章均是

真实的；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完全一致；各文件的原件的效力在其有效

期内均未被有关政府部门撤销，且于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均由各自的合法持有人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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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核查意见另有说明外，本核查意见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报告书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释义”

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本核查意见仅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及国务院所属

部门所颁发的规章及文件的规定以及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

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核查验证，保证本核查

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本所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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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请申请人进一步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保持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措施

安排。 

 

(一)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完成前，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杨建新。杨建新及其一致行

动人山西广佳汇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88,954,672 股股票（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3.05%），

同时通过表决权委托支配柯维龙持有的上市公司 26,049,488 股股票（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 6.75%）的表决权，因此，杨建新在上市公司中可支配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115,004,16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9.80%。 

1. 持股比例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要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后 

（考虑募集配套资金）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要股东 

杨建新 39,332,115 10.19% 39,332,115 7.63% 39,332,115 6.83% 

山西广佳汇 49,622,557 12.86% 49,622,557 9.63% 49,622,557 8.62% 

杨建新及其

一致行动人

山西广佳汇

合计 

88,954,672 23.05% 88,954,672 17.26% 88,954,672 15.45% 

柯维龙 53,851,424 13.95% 53,851,424 10.45% 53,851,424 9.36% 

柯维新 14,453,488 3.75% 14,453,488 2.80% 14,453,488 2.51% 

柯维龙及柯

维新合计 
68,304,912 17.70% 68,304,912 13.25% 68,304,912 11.87% 

标的公司控股股东 

香港诺斯贝

尔 
- - 46,985,595 9.12% 46,985,595 8.16% 

杨建新及其

一致行动人

与香港诺斯

贝尔股比差 

  41,969,077 8.14% 41,969,077 7.29% 

注：假设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一致，均为

11.66 元/股，70,000 万元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为 60,034,305 股。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建新及

其一致行动人山西广佳汇合计持股比例为 17.26%，仍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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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东柯维龙及其一致行动人柯维新合计持股比例为 13.25%，为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

交易对方香港诺斯贝尔持股比例为 9.12%，为上市公司第三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的持

股比例差距为 8.14%，持股比例差距明显。 

在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建新及其一致行动人山西广

佳汇合计持股比例为 15.45%，仍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上市公司股东柯维龙及其一

致行动人柯维新合计持股比例为 11.87%，为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交易对方香港诺斯

贝尔持股比例为 8.16%，为上市公司第三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差距为

7.29%，持股比例差距明显。 

2. 可支配上市公司表决权比例变化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可支配上市公司表决权比例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后 

（考虑募集配套资金） 

表决权股数

（股） 

表决权比

例 

表决权股数

（股） 

表决权比

例 

表决权股数

（股） 

表决权比

例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要股东 

杨建新 65,381,603 16.94% 65,381,603 12.68% 65,381,603 11.36% 

山西广佳汇 49,622,557 12.86% 49,622,557 9.63% 49,622,557 8.62% 

杨建新及其

一致行动人

山西广佳汇

合计 

115,004,160 29.80% 115,004,160 22.31% 115,004,160 19.98% 

柯维龙 27,801,936 7.20% 27,801,936 5.39% 27,801,936 4.83% 

柯维新 14,453,488 3.75% 14,453,488 2.80% 14,453,488 2.51% 

柯维龙及柯

维新合计 
42,255,424 10.95% 42,255,424 8.19% 42,255,424 7.34% 

标的公司控股股东 

香港诺斯贝

尔 
- - 46,985,595 9.12% 46,985,595 8.16% 

杨建新及其

一致行动人

与香港诺斯

贝尔表决权

差距 

   68,018,565  13.19%  68,018,565  11.82%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加上受托 26,049,488 股上市

公司股票的表决权，杨建新在上市公司中可支配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115,004,160

股，可支配表决权比例为 22.31%，而交易对方香港诺斯贝尔可支配上市公司表决权比

例为 9.12%，可支配表决权比例的差距为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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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加上受托 26,049,488 股上市公司股票的表决权，

杨建新在上市公司中可支配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115,004,160 股，可支配表决权比

例为 19.98%，而交易对方香港诺斯贝尔可支配上市公司表决权比例为 8.16%，可支配

表决权比例的差距为 11.82%。 

按可支配上市公司表决权比例计算，杨建新在上市公司可支配表决权比例与香港诺

斯贝尔在上市公司可支配表决权比例的差距，较直接持股比例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至

11.82%至 13.19%，差距明显。 

综上，本次交易完成后，杨建新仍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

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 保持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措施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杨建新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保持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上市公司主要股东柯维龙及柯维新、

主要交易对方做出了如下措施安排： 

1. 本次交易后对上市公司董事会人员的安排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 6 名非独立董事、3 名独立董

事。9 名董事中，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山西广佳汇提名 4 名非独立董事、

1 名独立董事并向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 1 名独立董事。 

本次交易中，杨建新及其一致行动人山西广佳汇、柯维龙和柯维新、林世达及其控

制的香港诺斯贝尔签署了《关于本次交易完成后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人员具体

提名安排的确认函》，约定本次交易完成后各方对上市公司董事会人员提名安排如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董事会仍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6 名，独立

董事 3 名。 

各方确认，杨建新及其控制的山西广佳汇向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 5 名，其中非

独立董事 4 名、独立董事 1 名。 

林世达将通过其控制的香港诺斯贝尔向上市公司提名至多 2 名董事，其中非独立董

事 1 名、独立董事 1 名。 

柯维龙和柯维新合计向上市公司提名至多 2 名董事，其中非独立董事 1 名、独立董

事 1 名。 

各方保证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其自身及其一致行动人、关联方所

持有的所有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对该等议案投赞成票，尽力促成股东大会通过该等议案。 

此外，除香港诺斯贝尔外其他获得股份对价的交易对方出具了关于不向上市公司推

荐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具体如下：“本人/本企业/本公司作为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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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为维持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本人/本企业/本公司承诺如下：本次交易完成后，

本人/本企业/本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关联方作为上市公司股东期间，不向上市公司提

名或推荐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并且在参加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和股东代

表监事时对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建新及其一致行动人提名的人选投赞成票。” 

通过上述安排，本次交易完成后，杨建新及其一致行动人山西广佳汇仍可以向上市

公司提名 4 名非独立董事和 1 名独立董事，提名推荐的非独立董事人数仍将保持多数，

并占到非独立董事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对上市公司董事会仍保持最大的影响力。 

2. 香港诺斯贝尔及其实际控制人林世达出具了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承诺 

香港诺斯贝尔及其实际控制人林世达（以下合称“承诺人”）已承诺：截至承诺出

具之日，香港诺斯贝尔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增持上市公司股票的安排，且在本次交易完成

之后的 36 个月内，香港诺斯贝尔及其实际控制人林世达不会直接或间接增持上市公司

的股票。同时，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 36 个月内，承诺人、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主

体不会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但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被动因素增

加的除外）或者通过接受委托、征集投票权、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等方式直接或间接谋求

上市公司控制权。 

根据香港诺斯贝尔及其实际控制人林世达的书面确认，上述承诺构成不可变更的承

诺。 

3.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就控制权问题亦出具了相关承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建新及其一致行动人山西广佳汇（以下合称“承诺人”）已

出具承诺，承诺：截至承诺函出具之日，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减持上市公司股票的计划或

安排；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36 个月内，承诺人及其控制的主体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委托他人行使股东权利、协议安排等）向林世达、香港诺斯贝尔让渡对上市公

司的实际控制权。 

根据杨建新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书面确认，上述承诺构成不可变更的承诺。 

4. 交易对方中山维雅作出放弃本次交易完成后其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表决权的

承诺 

在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形下，交易对方中山维雅在本次交易后将持有上市公司

3.52%股份。为进一步维持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中山维雅出具了《关于放弃表决权

的承诺》，承诺如下：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山维雅作为上市公司股东期间放弃所持上

市公司股票所对应的提名权、提案权和在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且不向上市公司提名、

推荐任何董事人选；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山维雅不会将所持上市公司股票转让至香港

诺斯贝尔及其实际控制人林世达。 

5. 香港诺斯贝尔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主体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或长远

利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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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诺斯贝尔已出具承诺确认与其他主体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或长期

利益安排 

香港诺斯贝尔出具了《关于不存在一致行动或利益安排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1) 香港诺斯贝尔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建新及其一致行动人山西广佳汇，不存

在现实或潜在的一致行动关系，也不存在其他直接或潜在的长期利益安排； 

2) 香港诺斯贝尔与上市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柯维龙及其关联人柯维新，不存在现实

或潜在的一致行动关系，也不存在其他直接或潜在的长期利益安排； 

3) 香港诺斯贝尔与本次交易的其他交易对方中山维雅、合富盈泰、协诚通、中山

瑞兰及其各自的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现实或潜在的一致行动关系，也不存在其

他直接或潜在的长期利益安排； 

4) 香港诺斯贝尔就本次交易完成后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在行使股东权利时，除

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建新及其一致行动人山西广佳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上市公司主要股东柯维龙和柯维新签署了《关于本次交易完成后福建青

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人员具体提名安排的确认函》，在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

董事会人员提名达成一致安排外，将独立进行意思表示并行使股东权利，不会

以委托、征集投票权、协议、联合其他股东、关联方及其他任何第三方事先达

成其他一致行动意见。 

（2）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建新及其一致行动人山西广佳汇已出具承诺确认与

香港诺斯贝尔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或长期利益安排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建新及其一致行动人山西广佳汇（以下合称“承诺人”）已

出具《关于不存在一致行动或利益安排的承诺函》，承诺如下：承诺人与香港诺斯贝尔

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现实或潜在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一致

行动关系，也不存在其他直接或潜在的长期利益安排。 

（3） 上市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柯维龙及其一致行动人柯维新已出具承诺确认与香

港诺斯贝尔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或长期利益安排 

上市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柯维龙及其一致行动人柯维新（以下简称“承诺人”）均出

具了《关于不存在一致行动或利益安排的承诺函》，承诺如下：承诺人与香港诺斯贝尔

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现实或潜在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一致

行动关系，也不存在其他直接或潜在的长期利益安排。 

（4） 标的公司股东中山维雅、合富盈泰、协诚通和中山瑞兰各方实际控制人出具

承诺确认与香港诺斯贝尔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或长期利益安排 

标的公司股东中山维雅、合富盈泰、协诚通和中山瑞兰各方实际控制人均已出具《关

于不存在一致行动或利益安排的承诺函》，承诺如下：承诺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与香港诺

斯贝尔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现实或潜在的一致行动关系，也不存在其他直接或潜在的



 

 9 / 10 

长期利益安排。 

6. 香港诺斯贝尔实际控制人承诺不参与认购配套募集资金 

根据香港诺斯贝尔实际控制人林世达出具的《关于不参与认购募集配套资金的承诺

函》，林世达本人、林世达本人（包括其配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主体及关联方不会以

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 

因此，在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中，林世达本人、林世达本人（包括其配偶）直接

或间接控制的主体及关联方不会通过参与认购募集配套资金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增持上

市公司股票。 

7. 标的公司剩余 10%股份收购采用现金方式 

本次交易完成后，香港诺斯贝尔仍持有标的公司 10%股份。根据上市公司与香港诺

斯贝尔等主体签署的《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与诺斯贝尔（香港）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等交易对方、林世达、张美莹关于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香港诺斯贝尔有权在本次交易完成后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向上市公司提

议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如需），审议以现金的方式收购香港诺斯贝尔持有的标的公

司剩余 10%的股份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履行审核、决策、公告、交割等程序。

届时收购时，香港诺斯贝尔持有的标的公司剩余 10%股份的交易作价将以上市公司认可

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 

因此，上市公司在收购标的公司剩余 10%股份的交易中，香港诺斯贝尔将获取现金

对价，香港诺斯贝尔不会通过出售剩余 10%股份，增持上市公司股票。 

8. 本次交易中获得股份对价的交易对方出具了关于不存在一致行动的承诺 

本次交易中获得股份对价的交易对方共 17 名，其中： 

（1） 香港诺斯贝尔承诺：承诺人就本次交易完成后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在行使

股东权利时，除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建新及其一致行动人山西广佳汇、上市公司主

要股东柯维龙和柯维新签署了《关于本次交易完成后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人员

具体提名安排的确认函》，在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董事会人员提名达成一致安排外，将

独立进行意思表示并行使股东权利，不会以委托、征集投票权、协议、联合其他股东、

关联方及其他任何第三方事先达成其他一致行动意见。 

（2） 中山维雅、中山瑞兰、银川君度、上海敏成、林添大、刘建新承诺：承诺人

就本次交易完成后持有或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份，在行使股东权利时，将独立进行意思表

示并行使股东权利，不会以委托、征集投票权、协议、联合其他股东、关联方及其他任

何第三方事先达成一致行动意见。 

（3） 合富盈泰和协诚通承诺：除相互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外，承诺人就本次交

易完成后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在行使股东权利时，将独立进行意思表示并行使股东权

利，不会以委托、征集投票权、协议、联合其他股东、关联方及其他任何第三方事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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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致行动意见。 

（4） 中科南头、中科白云、中科阜鑫承诺：除相互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外，承

诺人就持有或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份，在行使股东权利时，将独立进行意思表示并行使股

东权利，不会以委托、征集投票权、协议、联合其他股东、关联方及其他任何第三方事

先达成一致行动意见。 

（5） 千行智高、千行日化和千行智安承诺：除相互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外，承

诺人就持有或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份，在行使股东权利时，将独立进行意思表示并行使股

东权利，不会以委托、征集投票权、协议、联合其他股东、关联方及其他任何第三方事

先达成一致行动意见。 

（6） 孙志坚、陈咏诗承诺：除相互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外，承诺人就持有或控

制的上市公司股份，在行使股东权利时，将独立进行意思表示并行使股东权利，不会以

委托、征集投票权、协议、联合其他股东、关联方及其他任何第三方事先达成一致行动

意见。 

综上，本次交易完成后，杨建新仍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

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为保持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上市公司主要股东柯维龙及柯维新、主要交易对方做出了相关措施安

排，该等措施安排有利于维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 

 

本核查意见一式两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